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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 

 

第二十三條    使用期間如有特殊原因申請更換骨灰(骸)櫃、神主

牌位置者，以同一棟納骨堂位置為限，如更換之位置較

原位置價格高者，依第十九條使用費收費標準補足差

額；如更換之位置較原位置價格低者，差價不予退費。

均另加收位置更換代辦費用每櫃(牌)新臺幣五千元。 

不同棟納骨堂不允許位置更換，欲更換者，應辦理

退堂後重新申請並依第十九條使用費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

用後使用。 

使用期間欲退堂者，應向本所申請退堂，退堂後註

銷使用權，除使用未逾一年之臨時神主牌位申請退牌得退

還使用費每牌新臺幣一萬元外，已繳之費用不予發還。退

堂後如需再行使用納骨堂者，應重新申請並依第十九條使

用費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用後使用。 


